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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征集股权分置改革投票委托的函 

一、绪言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作为征集人向公司 A

股流通股股东征集拟于 2005年 12月 2日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 A股市场相

关股东会议（以下简称“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下简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投票权。 

 

1、征集人声明 

（1）征集人保证本征集函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征集人保证不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

诈行为。 

（3）本次征集投票权以无偿方式公开进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网

站上公告本征集函，不存在擅自发布信息的行为。 

（4）本征集函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制度的任何

规定或与之冲突。 

（5）本征集函仅供征集人本次征集投票权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

目的。 

2、重要提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所做的任何决定和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

质性判断和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 

公司中文名称：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Shanghai Material Trading Co.，Ltd. 

公司 A股简称及代码：上海物贸  60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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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B股简称及代码：物贸 B股  900927 

2、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3、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4、法定代表人：吕勇明 

5、董事会秘书：蔡嘉德 

6、联系地址：上海市南苏州路 325号 

电话：（021）63231818－4021 

传真：（021）63292367 

电子信箱：caijd@163.com 

 

三、本次征集事项 

1、征集事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拟审议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投票权 

2、有关召开本次 A 股相关股东会议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征集函同时公告的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的公告》 

3、本征集函签署日期：2005年 10月 22日 

4、鉴于董事会征集投票权需有专人负责办理具体事宜，上海物贸董事会指

定董事会秘书蔡嘉德先生负责处理公开征集本次会议投票权的具体事

宜。 

 

四、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订了本次征集投票

权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1、征集对象：截止 2005年 11月 21日下午 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A股流通股股东。 

2、征集时间：自 2005年 11月 22日至 2005年 12月 1日的每日 9：00至

17：00。 

3、征集方式：本次征集投票权为董事会无偿自愿征集，并通过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报刊和网站发布公告的方式公开进行。 

4、征集程序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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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征集对象范围内的股东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应按本征集函附件

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股东委托投票权的授权委托书； 

第二步：签署授权委托书并按要求提交以下相关文件： 

（1）委托投票的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应提交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 

法人股东按照上述规定提供的所有文件应上加由法定代表人逐页签字并加

盖单位公章（骑缝章）。 

委托投票的股东为个人股东的，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需能清晰

辨认）、股东账户卡复印件、2005年 11月 21日收市后持股清单(加盖托管营业

部公章的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3）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经公证机关公证，

并将公证书连同授权委托书原件一并提交；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

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第三步：委托投票的股东按上述第二步的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规定的

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专人送达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

按本征集函指定地址送达。采取专人送达的，以本征集函指定收件人的签收日为

送达日；采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的，到达地邮局加盖邮戳日为送达日。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为： 

地址：中国上海市南苏州路 325号 402室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收件人：蔡嘉德、徐玮 

邮政编码：200002 

电话：63231818转 4021 

传真：63292367 

未在本征集函规定征集时间内的送达为无效送达，不发生授权委托的法律后

果，授权股东可按有关规定自行行使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投票权。 

5、委托投票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后，由国浩律师集团（上

海）事务所律师（以下简称“见证律师”）按下述规则对提交的文件进行审核，

经审核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结果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征集人）。 

股东的授权委托经审核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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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按本征集函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2）应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3）股东已按本征集函附件规定的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

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效； 

（4）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股东基本情况与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记

载内容相符； 

（5）未将征集事项的投票权委托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行使。 

股东将征集事项的投票权重复委托征集人且授权内容不同的，以股东最后一

次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

有效；无法判断收到时间先后顺序的，由征集人以询问方式要求授权委托人进行

确认；通过该种方式仍无法确定授权内容的，该项授权委托无效。 

股东将征集事项的投票权委托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出席或委托征集人以

外的其他人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但对征集事项无投票权。 

6、其他： 

（1）股东将征集事项的投票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

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授权委托的，征集人将视为其授权委托自动失

效。 

（2）股东将征集事项的投票权除征集人外又委托其他人并出席会议的，且

在现场会议召开前未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授权委托的，其对征集人的授

权委托为唯一有效的授权委托。 

（3）股东应在其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

赞成、反对、弃权中选一项，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征集人将视为委托股东

对征集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五、征集人就征集事项的投票建议及理由 

征集人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将有效地解决股权分置这一历史遗留

问题，对提升公司整体价值、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方案

的内容与全体股东尤其是 A股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息息相关。由于公司 A股股东分

散，且 A股流通股股东亲临相关股东会议现场行使表决权成本较高，为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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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流通股股东利益，征集人特发本征集函。征集人将严格遵照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本次征集投票权行动，并将按照股东的

具体指示代理行使投票权。 

 

六、备查文件 

1、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七、征集人声明及签署 

征集人声明：其已经采取了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报告书所涉及内容均已进行

了详细审查，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征集人：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10月 24日 

 

 

 

 

 

 

 

 

 

下文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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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股东委托投票的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人声明：本人/本公司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公司董

事会为本次征集投票权而制作并公告的《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征集股权分置改革投票委托的函》（以下简称“《投票委托征集函》”）全文、

召开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以

下简称“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之目

的、征集方案、征集程序、授权委托规则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在本次相关股

东会议召开前，本人/本公司有权随时按《投票委托征集函》确定的规则和程序

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征集人（受托人）声明：征集人已按有关规定编制并公告了《投票委托征集

函》，并将按照委托人的投票指示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行使投票权。 

本人/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 2005年 12月 2日召开的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 A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

行使投票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审议事项的投票意见：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 

   

（注：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

权并在相应表格内划“√”，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

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结束。 

授权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授权委托人股东帐号： 

授权委托人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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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人地址： 

授权委托人联系电话： 

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注：个人股东由委托人本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单

位公章并同时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 

 

 

委托日期： 

 

注：本表复印有效 

 


